
对境外证据的

合法性审查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 （以下简称

《公约》） 出台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增强国际协同打

击网络犯罪效能， 为各国携手应对网络犯罪这一

无国界挑战提供统一的法律框架与合作基础。

随着 《公约》 的实施， 我国司法机关如何在

全球打击治理网络犯罪的进程中更加自信、 更加

有效地开展国际合作， 切实提升涉外案件办理的

能力和水平？

强化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推动跨境协作机制创新
王建平 ：2021 年实施的

《刑诉解释》 第 77 条是境外

证据资格审查的核心规则。

对于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

法院重视的形式要件有三：

一是证据的来源及流转过程

清晰； 二是证据符合刑事诉

讼法的规定； 三是不违背证

据提供人或者双边条约缔约

国的限制。 具备形式要件的

证据即具备证据资格。 事实

上， 公诉机关提供的境外证

据可能有四种来源， 但目前

《刑诉解释》没有予以区分。

一是由侦查机关自己调

取的。 尊重司法主权是我国

一贯坚持的原则，我国《国际

刑事司法协助法》 禁止未经

主管机关许可的境外取证。

但是，根据《电子数据取证规

则》的规定，可以提取境外公

开发布的电子数据。

二是类似于提交令，

通过公私合作由办案

机关向有关单位和个

人调取证据， 我认为

由此调取的证据可直

接按照公诉机关提供

的 证 据 来 审

查。 但如果是

有关单位和个

人 接 到 通 知

后， 从境外取

回的证据，可

能会存在一定

争议。 按照最

高检第 18 批

指导性案例指

导意义中的表述， 可能会要

求经过所在国公证、 主管机

关认证和使领馆认证的程

序， 还要尊重提供人对证据

的使用限制。

三是通过正规的刑事司

法协助获取的证据。 这类证

据的合法性应该是默认的，

但在审查时， 还要以是否符

合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来审查。

四是通过警务合作等其

他国际合作途径获得的证据

材料和案件办理信息。 考虑

到境外证据的来之不易，

2021 年实施的《关于办理电

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二）》

第 14 条规定，通过国（区）际

警务合作收集或者境外警方

移交的境外证据材料， 确因

客观条件限制， 境外警方未

提供相关证据的发现、收集、

保管、移交情况等材料的，公

安机关应当对上述证据材料

的来源、移交过程以及种类、

数量、特征等作出书面说明，

由两名以上侦查人员签名并

加盖公安机关印章。 经审核

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 可以

作为证据使用。《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办理涉外刑事案件

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也收

录了这个规定。 随着司法实

践的日益成熟以及刑事诉讼

法的修订， 我相信会形成更

加完善且具可操作性的境外

证据审查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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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快、准、狠”的

常态化处理机制

谢澍：《公约》是基本框架，将其落

地仍需依靠各缔约国之间的双边合

作。过去我们开展司法协助，要先层报

至最高检国际合作局，再报至公安部、

司法部， 再报至接受请求国的相应机

关，并往下“倒流”，流程复杂，时间长。 因

此，我们需要研究“快、准、狠”的常态化

处理机制，制定类似“格式合同”的操作

指引实现规范化处理。 不仅仅是取证问

题，还要将追赃挽损、查扣冻等相关工作

一起列入常态化机制，要对不同国家、不

同类型案件制定不同处理方案， 大力培

养专业人才处理相关工作，真正长效化、

体系化推进。

王垒：《公约》 在第四章要求各国建

立国内程序措施的基础上， 第五章要求

调整有关国内程序措施落实国际合

作，可以就《公约》定罪范围外的严重

犯罪开展电子证据国际合作。 同时，《公

约》也强调“缔约国可以不构成双重犯罪

为由拒绝依照本条提供协助，但被请求国

可在其认为适当时在其斟酌决定的范围内

提供协助，而不论所涉行为按被请求国本国

法律是否构成犯罪”。 由此，缔约国间可以在

自愿基础上开展广泛合作。 在实际工作中，

一是可以在中央机关的领导下，持续增加国

际合作，不断熟悉缔约国，尤其是我国有着

高需求请求协助国家的工作要求、取证程序

等。 二是可以依托相关国际组织，与各方开

展紧密合作，通过合署办公、面对面协商等

方式，进一步顺畅沟通、协商渠道。 三是可以

在国际合作过程中，更多地运用《公约》，产

生更多国际合作务实成果。

翁音韵：从国内实践与

国际协作机制衔接的角度

看，当前可从以下三个方面

推动工作协同：

第一，以典型案例推动

机制衔接。 在国内刑事诉讼

法尚未作大幅调整的情况

下， 可通过办理具有典型

性、引领性的跨境网络犯罪

案件，形成指导性案例或典

型案例，在实践中探索和固

化《公约》框架下的协作流

程与标准，为后续制度完善

提供实践依据。

第二，强化涉外法治人

才培养。 在既有涉外检察人

才培养体系基础上，一方面应

加强非通用语种人才的储备，

另一方面应重点培育一批既

懂法律又通技术，熟悉跨境网

络犯罪治理规则的复合型办

案力量，提升专业应对能力。

第三，推动跨境协作机制

创新。 针对跨境取证、数据主

权、司法互认等实践中亟待破

解的难题，可开展专项试点或

区域协作探索，在符合国际法

原则和国内法律框架的前提

下，尝试建立更便捷、规范的

跨境取证与证据认定机制，逐

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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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第二分院检察官 黄翀； 发言

整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

分院 张力捷 上海市人民检

察院 樊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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